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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801/10-11(05)號文件  
 

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

討論文件 

 

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

 

業主立案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最新進展 

 

 

目的 

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《建築物管理(第三者風險保

險)規例》(《規例》)落實的最新進展。有關《規例》由二

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正式生效。 

 

背景 

 

2. 有關《規例》強制規定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，並

旨在減低一旦意外發生，業主須面對巨額賠償的風險，同時

為公眾提供更好的保障。  
 
3. 《規例》規定，第三者風險保險保單承保的範圍，須

包括法團就大廈公用部分及法團財產而就第三者身體受傷

及／或死亡而招致的法律責任。保單對每宗事故的最低承保

額為 1,000 萬元。有關法例條文生效後，法團如未能遵從法

定規定，其管理委員會 (管委會 )的每名委員即屬違法，一經

定罪，可處罰款 5 萬元。管委會委員如能證明已盡了應盡的

一切努力購買保險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  
 
最新情況  
 
4.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，在已成立法團的大廈中，

15 692 幢已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，約佔總數 96%；約 630 幢

尚未購買，約佔總數 4%。在該 630 幢大廈中，約 30%表示

大廈正進行維修及修葺工程，完工後會購買保險，而其他的

則正在索取報價或正尋求民政事務總署的協助。例如，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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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悉有些未有妥善維修或有僭建物的大廈，其法團在投保時

遇到困難，包括須支付的保費較樓齡相若的大廈為高。為

此，我們一直協助有關法團申請各種樓宇維修貸款及資助計

劃，並鼓勵法團進行維修及修葺工程，改善樓宇狀況。當有

關改善樓宇狀況的工程完成後，我們預計法團能夠從市場上

選購到最合適和具競爭力的保險計劃。  
 
投購新保險單  
 
5. 法例訂有抗辯條文，我們考慮到立法精神，如法團已

就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事宜與所屬地區的民政事務處聯

絡，我們不會對有關法團提出起訴。因應其特別需要，我們

已經 /將會處理這些餘下個案  – 
 

(a) 對於一些未能購買有關保險的法團，我們已把個案

轉介予香港保險業聯會 (保聯 )，並向法團提供獲保險

業監督授權承保這方面保險的保險公司名冊及保險

顧問公司名單，以協助法團購買保險；   
 
(b) 如法團在統籌修葺方面需要協助，我們會安排專業

的房屋經理提供一站式的服務，包括就如何改善大

廈維修狀況提供意見，協助法團招標和按需要申請

政府及其他支援機構的貸款 /資助計劃；以及  
 

(c) 如法團已停止運作，房屋經理會協助業主補選管理

委員會委員填補空缺，讓法團能夠重新運作，並購

買第三者風險保險。  
 
現有保險單的過渡期  
 
6. 我們得悉一些法團在續保時，為了確保保單符合由二

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法例而遇到問題。我們已向保聯

反映有關關注。保聯已為此發出通告，提醒其會員公司在處

理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申請時，在不涉及額外風險的情況

下，應提供無須收取額外保費而又符合法例規定的方案，供

客戶選擇。舉例而言，法團可要求更改現有第三者風險保險

保單，或要求大廈經理人在其現有的第三者風險保險保單的

受保人一項加上法團名稱，以符合法例規定的最低承保額 (即
1,000 萬元 )及範圍 (即第三者身體受傷及 /死亡 )。總括而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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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額外保費 (如有的話 )，只應該在涉及額外風險的情況下

才可收取；至於其他行政費用 (如適用 )，則應以收回成本為

原則。  
 
7. 保聯已把上述優化作業原則通知其會員公司、保險代

理及兩家保險經紀協會。保聯也已經把一套常見問題上載到

其網站，供市民參閱。保聯同時已設立熱線電話，供市民查

詢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8. 我們會繼續協助法團有效管理大廈，包括協助法團進

行維修工程及協助已停止運作的法團重新投入運作。我們也

會繼續與保聯緊密合作，為法團就投購和續購第三者風險保

險提供意見。  
 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

二零一一年一月 

 


